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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孩子以后，没有
足够的资源养育，需
要得到国家资源的扶
持和帮助，可能很多
人就不支持了。

在高晓君研究单
身 妈 妈 的 论 文 标 题
上 ， 她 在 “ 女 人 当
家”后面打了一个问
号，她觉得这些单身
妈妈看上去确实是自
己 当 家 了 ， 但 是 她
们 是 否 真 的 在 结 构
上 获 得 制 度 的 保 障
和 支 持 ， 却 还 是 存
疑的----比如健康照
顾、住房、教育、薪
酬等等，这需要整个
社会有保障生育的安
全网络。

高晓君认为，要
实现真正的“女人当
家”，至少有三点是
要做到的，一是制度
上保障非婚女性和婚
姻女性的生育保障是
同等的；二是想办法
减轻个体抚育孩子的
压力，还有女性参与
工作时出现的矛盾，
因为生育不仅是个人

的责任，也是社会需
要；三是辅助性生殖
技术应该一视同仁，
开放给非婚女性。

在当前的职场环
境中，对于一个职业
女性来说，生育本身
已经会对职业发展造
成影响，而单身生育
的成本则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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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婚生育，不符

合国家政策？
王 珊 原 本 在 北

京 从 事 金 融 工 作 ，
月 收 入 在 3 万 元 左
右，2016年年底，40
岁的王珊在未婚状态
下生下孩子。她和前
男友分手后，才知道
自己怀孕，便决定生
下 孩 子 独 自 抚 养 。
在她看来，把孩子生
下来是合情合理的事
情，却没想到，仅仅
因 为 未 婚 生 育 的 身
份，她被迫进行“没
完没了”的维权。

公司先是以她违
反 计 划 生 育 政 策 为
由，拒绝支付产假期

间的工资，也不为其
申请生育保险待遇，
使得她在四个多月的
产假期间均无收入。

2 0 1 7 年 4 月 ， 王
珊产假结束后继续工
作 ， 不 久 后 ， 公 司
因业务调整，计划与
仍在哺乳期的王珊终
止合同，其后公司与
王珊的关系进一步恶
化，最后王珊在7月
被开除。

而王珊则提起劳
动仲裁，其中一项诉
求是要求公司支付超
过十万元的产假期间
工资。

然而，劳动仲裁
并没有支持王珊的产
假工资诉求，她在法
院起诉后，这起案件
经过一审、二审，针
对公司是否该支付王
珊产假工资的争议，
法 院 判 决 都 认 定 王
珊“未婚生育不符合
我国国家政策”，不
支持她的诉求，而她
的再审申请也在去年
年底遭到驳回。

2017年至今，王
珊 不 仅 没 有 拿 到 产
假期间的工资，还因
与公司的劳动关系不
清楚，难以找到新工
作。

最初以为两年内
一定能结束的维权，
如今已经持续到第五
年，而王珊与公司之
间还产生了新的诉讼
官司。

这期间，王珊很
多时候要靠家人的借
款生活，她和女儿的
日常开销已经压缩到
每月2000元内，但她
早年在北京购置的房
产每月要还15000元
房 贷 ， 如 果 再 无 收
入，她就需要把房子
卖掉。

今 年 2 月 ， 王 珊
委托律师申请检察院
抗诉，她反复强调，
自己已经不是要追求
一个胜诉，只是想要
一个明确的结论——
单身女性有没有要求
生育保障的权利。在
她看来，判决书上写

着的“未婚生育，不
符合国家政策”是一
句笼统的话，她并不
知道判决是基于具体
哪一个政策、哪一项
条文。

回顾这段经历，
王珊的感受只有“愤
怒”两个字，“我已
经40岁了，想要一个
自己的小baby都不可
以吗？”

国浩律师(深圳)
事务所、武汉大学劳
动与社会保障法研究
中心成员苌雅洁曾经
就现有判决文书进行
研究，在非婚生育女
职工能否享受生育保
险待遇这一问题上，
各地法院存在裁判处
理结果不一致甚至完
全相反的情况。

造成这一现状的
原因，主要是在早期
比较严格的生育政策
的影响下一些地方性
法规在这一问题上增
设了限制。

此外，生育保险
制 度 的 功 能 设 定 主
要 是 分 散 女 职 工 在
生育时面临的风险，
从物质上为生育女职
工以及新生儿进行保
障。用人单位在缴费
时，没有区分职工是
已婚还是未婚，可以
理解在享受待遇的时
候也不应去做这个区
分。“生育保险待遇
应该不考虑女职工是
否已婚，都能同等享
受。”苌雅洁强调。

来源：风洞

风洞｜单身生育时代：“我不会结婚，
也别问孩子父亲是谁”(四)


